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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方园林”）分别

于2021年4月28日和2021年5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0年度

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自本议

案获得2020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，为了满足

各控股子公司的发展需求，将77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分配至有担保需求的各级

控股子公司。 

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《关

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0）。 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园林生态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生态”）（曾用

名：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）和湖北顺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北顺

达”）因生产经营的需要，近日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南湖支行

签署了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东方生态向银行申请18,000万元的贷款，湖北顺

达向银行申请18,000万元的贷款，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并分

别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。 

经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可向东方生态提供的担保额度为50,000

万元，可向湖北顺达建设提供的担保额度为60,000万元。本次提供担保前，东方

生态可用担保额度为49,200万元，湖北顺达可用担保额度为60,000万元，本次担

保后，东方生态可用担保额度为31,200万元，湖北顺达可用担保额度为42,000万



元。 

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的担保额度内，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东方园林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

1、公司名称：东方园林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1996年6月4日 

3、注册地点：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西黄村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张超 

5、注册资本：16000万元人民币 

6、经营范围：市政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园林绿化工

程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、土石方工程、环保工程、通讯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水利

水电工程施工，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，对科技行业投资，工程设计活动(涉

及许可经营项目，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)。 

7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东方生态100%股权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8、财务情况： 

截至2020年12月31日，东方生态总资产128,395.34万元，总负债97,511.96万

元，净资产30,883.38万元，或有事项总额0，2020年度营业收入62,679.46万元，

利润总额13,047.93万元，净利润11,794.34万元。截至2021年9月30日，东方生态

总资产143,524.12万元，总负债114,275.38万元，净资产29,248.74万元，或有事项

总额0，2021年1-9月营业收入23,167.39万元，利润总额-3,336.71万元，净利润

-1,684.64万元。（注：上述财务数据中2020年12月31日数据经审计，2021年9月

30日数据未经审计） 

9、经核查，东方生态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（二）湖北顺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1、公司名称：湖北顺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00年4月4日 

3、注册地点：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36号帅府商通大厦10楼101-105号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孙庆 



5、注册资本：7000万元人民币 

6、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、装饰工程、市政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；机

电设备、钢结构的安装（国家有专项规定的，须经审批后或凭有许可证方可经营）。 

7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湖北顺达100%股权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8、财务情况： 

截至2020年12月31日，湖北顺达总资产166,613.70万元，总负债147,110.68

万元，净资产19,503.01万元，或有事项总额0，2020年度营业收入40,834.07万元，

利润总额10,810.11万元，净利润8,107.58万元。截至2021年9月30日，湖北顺达总

资产198,533.31元，总负债171,937.20万元，净资产26,596.10万元，或有事项总额

0，2021年1-9月营业收入41,124.94万元，利润总额9,206.07万元，净利润7,093.06

万元。（注：上述财务数据中2020年12月31日数据经审计，2021年9月30日数据

未经审计） 

9、经核查，湖北顺达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四、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

2、担保额度：（1）为东方生态提供不超过18,000万元担保；（2）为湖北顺

达提供不超过18,000万元担保。 

3、担保期限：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

4、反担保措施：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，不存在反担保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东方生态和湖北顺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经营状况良好，财务状况稳定，具

备偿还债务的能力，公司对其有控制权，能够全面掌握全资子公司的运行和管理

情况，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。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的日

常经营所需，有利于顺利开展经营业务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不会对公司及

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

益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58,123.13万元，占2020



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30.03%。其中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之间提

供的担保总金额为249,097.63万元，对外担保金额为109,025.50万元，占2020年末

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0.89%和9.14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债务及

在审诉讼对应的担保金额为9,697.33万元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担保被判

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保证合同》（东方生态）； 

2、《保证合同》（湖北顺达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2 月 10 日 


